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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客庄創生環境營造計畫補助作業要點 

第九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九、執行與督導： 

（一）受補助單位於

接獲本會複審

結果後，除有

特殊情形經本

會通知限期改

正者外，應逕

辦民眾意見諮

詢、業務協調

整合、準備招

標文件及採購

招標作業。 

（二）計畫規劃設計

及監造服務費

用應依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

會「機關委託

技術服務廠商

評選及計費辦

法」規定，及

依計畫類別與

屬性，訂定合

理費率，以免

影 響 設 計 品

質。 

（三）計畫執行期間

相關會議應邀

集熟稔當地客

家文史或環境

之專家學者、

社區組織或環

九、執行與督導： 

（一）受補助單位於

接獲本會複審

結果後，除有

特殊情形經本

會通知限期改

正者外，應逕

辦民眾意見諮

詢、業務協調

整合、準備招

標文件及採購

招標作業。 

（二）計畫規劃設計

及監造服務費

用應依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

會「機關委託

技術服務廠商

評選及計費辦

法」規定，及

依計畫類別與

屬性，訂定合

理費率，以免

影 響 設 計 品

質。 

（三）計畫執行期間

相關會議應邀

集熟稔當地客

家文史或環境

之專家學者、

社區組織或環

一、 因應近年性別平等

及勞工權益事件，

爰規範受補助單位

或其委託廠商違反

相關規定之處置作

為，增訂第十二款

及第十三款。 

二、 因 應 人 工 智 慧

（AI）工具普及，

考量資通安全，爰

規範受補助單位及

其委託廠商使用人

工智慧（AI）工具

及中國大陸廠牌資

通訊產品之限制，

增訂第十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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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景觀監督機

制委員協助諮

詢審查及協力

推動所轄客家

文化生活及產

業環境營造計

畫。 

（四）計畫執行期

間，相關會議

應知照本會派

員參加。 

（五）受補助單位應

接受本會客家

文化生活及產

業環境營造計

畫督導團之指

導。 

（六）本會為計畫落

實推動，得不

定期安排實勘

輔導，對於計

畫之規劃設計

內容或執行方

式 得 建 議 修

正，必要時得

要求重新規劃

設計或調整執

行方式加速辦

理，未依本會

要求改正者，

本會得暫停對

該直轄市、縣

（市）政府補

助。 

（七）受補助單位應

境景觀監督機

制委員協助諮

詢審查及協力

推動所轄客家

文化生活及產

業環境營造計

畫。 

（四）計畫執行期

間，相關會議

應知照本會派

員參加。 

（五）受補助單位應

接受本會客家

文化生活及產

業環境營造計

畫督導團之指

導。 

（六）本會為計畫落

實推動，得不

定期安排實勘

輔導，對於計

畫之規劃設計

內容或執行方

式 得 建 議 修

正，必要時得

要求重新規劃

設計或調整執

行方式加速辦

理，未依本會

要求改正者，

本會得暫停對

該直轄市、縣

（市）政府補

助。 

（七）受補助單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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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會核定之

計 畫 內 容 辦

理 ， 若 有 變

更，應敘明理

由及專案報請

本會核定後據

以執行。若執

行內容變更且

未 申 報 核 定

者，本會得撤

銷其補助。 

（八）計畫如逾本會

指定期限仍未

辦理完成者，

本會得重新檢

討是否續予補

助。如經本會

核定不予補助

者，計畫即予

撤銷，並應於

本會指定期限

內繳還補助經

費。 

（九）計畫應於前期

規劃階段將營

運管理及維護

計畫納入，並

訂定經營管理

辦法，朝財務

自主、永續經

營或委託民間

營運管理之方

向規劃；未妥

善經營、執行

計畫延誤、績

依本會核定之

計 畫 內 容 辦

理 ， 若 有 變

更，應敘明理

由及專案報請

本會核定後據

以執行。若執

行內容變更且

未 申 報 核 定

者，本會得撤

銷其補助。 

（八）計畫如逾本會

指定期限仍未

辦理完成者，

本會得重新檢

討是否續予補

助。如經本會

核定不予補助

者，計畫即予

撤銷，並應於

本會指定期限

內繳還補助經

費。 

（九）計畫應於前期

規劃階段將營

運管理及維護

計畫納入，並

訂定經營管理

辦法，朝財務

自主、永續經

營或委託民間

營運管理之方

向規劃；未妥

善經營、執行

計畫延誤、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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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無法落實或

於營運管理期

間未依法定程

序即交由私人

作為營利使用

者，本會除督

請改善外，並

得 撤 銷 其 補

助，受補助單

位並應繳回相

關計畫全部補

助款。 

（十）計畫相關文件

及成果等，應

配合提供本會

為非營利目的

之公開發表與

利用，及推動

相關活動之使

用。 

（十一）屬工程施作

類計畫之受

補助單位應

配合本會工

程施工查核

小組辦理查

核，查核結

果之缺失及

改善結果列

入下年度補

助 審 查 參

考。如查核

成績列為丙

等或同一年

度受查核三

效無法落實或

於營運管理期

間未依法定程

序即交由私人

作為營利使用

者，本會除督

請改善外，並

得 撤 銷 其 補

助，受補助單

位並應繳回相

關計畫全部補

助款。 

（十）計畫相關文件

及成果等，應

配合提供本會

為非營利目的

之公開發表與

利用，及推動

相關活動之使

用。 

（十一）屬工程施作

類計畫之受

補助單位應

配合本會工

程施工查核

小組辦理查

核，查核結

果之缺失及

改善結果列

入下年度補

助 審 查 參

考。如查核

成績列為丙

等或同一年

度受查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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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以上皆未

獲評為甲等

者，本會當

年度及次年

度得不再補

助。 

（十二） 受 補 助 之 計

畫，包括再行

委託或補助自

然人、法人、

團體、公私立

學校、企業或

機關（構）執

行者，如有違

反性別平等、

勞工權益相關

法令或其他影

響本會聲譽之

重大情事，經

檢察官提起公

訴或主管機關

查證屬實者，

本會得視情節

輕 重 不 予 補

助、停止給付

及撤銷或廢止

補助，並追回

全部或部分已

補助款項。但

獲不起訴處分

者，得視其具

體事由免予追

繳或課予其他

處分。 

（十三） 前款規定，溯

次以上皆未

獲評為甲等

者，本會當

年度及次年

度得不再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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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適用於申請

補助前三年期

間 內 發 生 效

力。 

（十四） 受補助比率達

計畫總經費百

分之五十以上

者，受補助單

位及所委託執

行之自然人、

法人、團體、

公私立學校、

企 業 或 機 關

（構）應配合

以下事項： 

1. 不得使用或

採購中國大

陸廠牌之資

通 訊 產 品

（ 包 括 軟

體、硬體及

服 ， 含

DeepSeek 等

生成式 AI 程

式）。 

2. 不得向生成

式 AI 提供計

畫執行過程

中所處理之

公務保密資

料、個人資

料，以及未

經本會同意

公 開 之 資

訊，亦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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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生成式 AI

詢問可能涉

及計畫機敏

或個人資料

之事項。若

有由生成式

AI 產出之相

關文件，應

予註明或揭

示。 

3. 如需透過使

用或採購生

成式 AI 產出

相 關 文 件

者，應事先

徵求本會書

面同意後，

始得為之。 

 


